




洪政复决〔2024〕297 号

申请人：王汉平    男    1971年12月12日生
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39街坊7门8号
被申请人：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和平街道办事处
地    址：武汉市青山区工业路15号
法定代表人：王旭兵    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和信发〔2023〕586号《关于王汉平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4年9月27日收到申请，于10月10日决定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意见书》，责令被申请人为申请人重新办理低保救助事项。
申请人称：申请人伤残，身体状况非常虚弱，缺乏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没钱缴纳水电、煤气、水机、电视、网络等费用。
被申请人称：2023年10月17日，申请人通过信访的途径向被申请人反映东方红社区居委会办理低保流程困难，想咨询被申请人是否合理的问题。针对信访事项，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26日受理，并发出受理告知书。
经了解：2023年，申请人多次到东方红社区申请低保。申请人自述居住在****，其母亲已去世，没有收入。工作人员告知其申请低保所需材料，申请人没有交齐。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申请人不在家，经向武汉天诚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调查，得知东方玉龙居****室不动产权证书已办，房主为张**，申请人居住在该小区。因前期调查了解到申请人本人在****登记购房，工作人员询问其房屋使用情况，申请人表示不清楚该房屋。工作人员到东方雅园物业了解到东方雅园****号房登记在申请人名下。2023年9月28日，申请人签署了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核对结果显示申请人名下有东方雅园****号房。2023年10月7日，申请人到东方红社区提交了部分低保申请资料。2023年10月9日工作人员告知其不符合低保，给予了《申请最低保障不予确认告知书》，同时将其他资料退还给申请人，后为其提供企业招聘信息推荐就业，申请人未接受。之后，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提出低保申请，工作人员向其讲解了救助政策，建议其积极工作改善生活，将《申请最低保障不予确认告知书》交给了申请人。
武民政规〔2020〕2号《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低保对象审核确认的三个基本条件。”第十六条规定：“……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三)财产性收入。指家庭成员拥有的金融资产和房产、车辆、农机具等非金融资产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和个人使用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储蓄存款利息、有价证券红利、储蓄性保险投资以及其他股息和红利，集体财产收入分红，出让无形资产、特许权和转租承包土地经营权、出租或者出让房产 (含闲置达半年的房产) 等收入……”第十七条规定： “家庭收入核算应遵循以下规定： (一)对于已签订劳动合同或有固定工作的人员工资性收入和有法律文书、合法有效的合同(协议) 等证明的相关收入，依据有关证明材料核算。对于未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务工人员工资性收入及其他难以据实认定的收入，可按务工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行业指导价进行核算……”
申请人在东方雅园有可供出租的房屋，根据市场行情预估月租为1400元左右，2023年武汉市城市低保标准为940元，申请人家庭也不符合刚性支出扣减要求。经核算房屋租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超出低保标准，不符合低保救助条件。工作人员也曾多次为申请人提供就业信息，积极为其推荐工作。但其表示无劳动能力，不接受。
《意见书》上已写明可在收到该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洪山区复查复核委员会提出复查申请，逾期未提交，本意见即为本事项的终结性意见，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申请人已超过复查申请时间。《意见书》不适用行政复议的申请。
关于申请人提出“重新办理低保救助事项”的诉求，根据武政规〔2024〕2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建议申请人向户籍地社区提出申请，由户籍地受理。
经审查查明：2023年9月22日，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申请最低生活保障。9月28日，申请人填写《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授权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机关及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相关信息进行核查。10月7日，洪山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出具《洪山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该报告显示出申请人拥有位于洪山区智和路****号的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并显示申请人金融资产****元。10月9日，洪山区和平街道东方红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不予确认告知书》，确认申请人家庭财产状况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决定不予确认，并告知申请人可在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查申请。10月10日，申请人签收该告知书。
10月17日，申请人到武汉市洪山区信访局信访，反映东方红社区居委会办理大病低保流程困难，咨询街道是否合理，洪山区信访局将该信访事项转送被申请人。11月22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出具《意见书》，称经核实，申请人不符合低保救助条件。
另查明，2023年7月4日，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武汉市不动产登记结果查询告知单》，载明“洪山区仁和路189号东方红村村民还建住宅****室”建筑面积92.32㎡，用途为住宅，系业主单独所有。8月17日，东方玉龙居物业公司武汉天诚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称上述房屋已办理不动产权证，房主张**（申请人母亲）已离世，申请人居住在该小区。9月6日，经查，申请人单独所有上述位于东方雅园的房屋，该房屋不动产权证号为鄂（2020）武汉市洪山不动产权第****号，于2020年11月4日登簿，未抵押、未查封，挂失状态为无限制，异议状态为无异议，未设置居住权。
[bookmark: _GoBack]再查明，申请人家庭仅其一人。被申请人处工作人员多次前往上述位于东方玉龙居和东方雅园的房屋进行调查，拍摄了现场照片。经查链家网和安居客网，东方雅园三期建筑面积与申请人房屋接近的房屋对外出租金额约为1400元/月。
上述事实主要依据为：1.申请人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材料；2.《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及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3.《洪山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4.《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不予确认告知书》；5.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信访相关记录；6.《意见书》；7.《武汉市不动产登记结果查询告知单》；8.《证明》；9.《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10.入户调查照片；11.链家网和安居客网截图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申请人对《意见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及被申请人作出的《意见书》是否合法。
一、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
根据《湖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第二条“……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可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加强监督指导”、武民政规〔2020〕2号《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第二条“……区民政部门可以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结合我市各区低保审核确认工作实践，被申请人有权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工作。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多次提出的信访诉求均是向被申请人申请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确认，该信访事项实为履职申请，被申请人未能证明此前其已就申请人的相同申请事项作出过不予确认认定，故对该申请仍具有相应的行政处理职责，其所作出的《意见书》实为履职回复，属于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十二）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的规定，《意见书》所回应的问题关乎申请人切身利益，申请人对《意见书》不服，有权申请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在《意见书》中错误告知申请人不服《意见书》的救济渠道为申请复查，存在瑕疵，本机关在此予以指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申请人于2023年12月1日收到《意见书》，因不能证明申请人知晓相关权利的具体时间，故对该案审查适用“一年”的复议申请期限，申请人于2024年9月27日向本机关提出本案申请，并未超出申请期限。
因此，被申请人作出的《意见书》属于行政复议审查范围，申请人与之具有利害关系，其于法定申请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
二、被申请人作出《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
武民政规〔2020〕2号《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家庭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三)财产性收入。指家庭成员拥有的金融资产和房产、车辆、农机具等非金融资产以及土地等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和个人使用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包括但不限于储蓄存款利息、有价证券红利、储蓄性保险投资以及其他股息和红利，集体财产收入分红，出让无形资产、特许权和转租承包土地经营权、出租或者出让房产 (含闲置达半年的房产) 等收入……”申请人在东方玉龙居居住，其拥有一套位于东方雅园建筑面积达****的房屋，可通过出租等方式进行收益，属于上述规定的财产性收入。被申请人参照同类型房屋市场出租价格核算其家庭收入，并无不当。
申请人家庭仅其一人，故被申请人可根据申请人收入情况确认其家庭收入情况。根据武民政〔2023〕10号《关于调整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等社会救助对象保障标准的通知》的规定，自2023年4月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910元提高至940元。被申请人核算申请人房屋租金，认定已超过低保收入标准，确认其不符合低保救助条件，并无不当。
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低保确认申请，履行了受理、调查、审核确认及告知义务，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意见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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